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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
“10·16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

2023 年 10 月 16 日 23 时 20 分许，位于平江县长寿镇境内

的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杨山庄金矿-180 中段东底板岔道

口处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17.6

万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经平江县

人民政府批准，2023 年 11 月 1 日，成立了由县纪委监察委、县

应急管理局、县公安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总工会和长寿镇人民

政府组成的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“10·16”一般车辆伤

害事故联合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，事故调查组邀请县

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、查阅资

料和技术分析，查明了事故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情况，认定了

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查清了事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，并提出了对事

故责任单位、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和事故的防范整改措施建议。

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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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（建设单位）

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黄金洞矿业）位于

湖南省平江县长寿镇境内，是湖南有色产业投资集团的子公司，

为省属国企。本部是生产单位，下设 2 个子公司，湖南黄金洞大

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南昌安井巷工程有限责任公司。

黄金洞矿业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 20 日，公司类型：有限责

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；法定代表人：肖旭

峰；注册资本：肆亿叁仟捌佰捌拾万元整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30626186443175U；营业期限：2001 年 12 月 20 日至 2039 年

07 月 01 日；住所：湖南省平江县黄金洞乡；经营范围：金矿采

选；其他矿产品脱砷；黄金、白银、铜、砷、硫的冶炼、加工；

矿山采、选、冶工艺工程的设计、施工、技术推广和科技交流服

务；汽车运输及维修；矿山机械修造；餐饮服务。公司持有湖南

省 自 然 资 源 厅 颁 发 的 《 采 矿 许 可 证 》 ， 证 号 ：

C4300002010014120055845;采矿权人：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

公司；开采矿种：金矿；开采方式：地下开采；生产规模：48

万吨/年；矿区面积：14.4158 平方公里；经济类型：有限责任

公司；地址：湖南平江县黄金洞乡；矿山名称：湖南黄金洞矿业

有限责任公司黄金洞金矿；有效期限：贰年，自 2023 年 03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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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日至 2025 年 03 月 04 日。公司持有湖南省应急管理厅颁发的

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编号：（湘）FM 安许证字〔2022〕S077Y5

号，企业名称：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；主要负责人：肖

旭峰；许可范围：金矿地下开采（所属华家湾金矿、杨山庄金矿、

高流坑尾矿库等独立生产系统需分别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才能

生产）；有效期：2022 年 01 月 25 日至 2025 年 01 月 24 日。

杨山庄金矿为黄金洞矿业本部的生产单位，为正常生产矿山，

设计生产规模：9 万吨/年。杨山庄金矿取得了湖南省应急管理

厅颁发的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编号：（湘）FM 安许证字〔2021〕

S046Y5 号，企业名称：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杨山庄金

矿；主要负责人：肖旭峰；许可范围：金矿地下开采；有效期为

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0 日。杨山庄金矿设置有“五

职矿长”、安全组、设备组以及工区，其中矿长胡亚平、总工程

师涂峰、安全副矿长李雪宜、生产副矿长赵松彪、机电副矿长刘

文明、安全组组长汪红伟、设备组组长李锤、二工区（事故发生

工区）工区长吴兴家。以上 8 人均持有合法有效的《安全生产知

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》。

（二）湖南昌安井巷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施工单位）

湖南昌安井巷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昌安井巷公司）

位于湖南省平江县长寿镇境内，是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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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全资子公司。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03 月 21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为：91430626MA4LG4QFX9，法定代表人：吴六军；注册资本：

捌佰万元整；经营范围：井巷工程施工承包，矿山工程设计与咨

询、井巷、地矿、矿山设备安装、选矿、钻探施工、固定矿产勘

查、地质勘查。该公司持有湖南省应急管理厅颁发的《安全生产

许可证》，编号：（湘）FM 安许证字〔2023〕F555Y1 号；许可

范围：金属非金属矿山采掘施工作业（许可证有效期满未延期的，

自动注销），有效期：2023 年 09 月 07 日至 2026 年 09 月 06 日。

该公司持有岳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

书》，证书编号：D343072272，资质类别及等级：矿山工程施工

总承包叁级，有效期：至 2022 年 08 月 23 日；根据岳阳市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 2022 年 5 月 17 日下发的《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

同意延续的通知》（岳建函〔2022〕34 号），经岳阳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核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 2022 年 6月 30 日至

2022 年 12 月 30 日期间届满的，资质证书有效期统一延续至 2022

年 12 月 31 日；根据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年 11 月 15

日下发的《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我省工程

勘察、设计、建筑业、监理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于 2022 年 12 月

3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0 日届满的，资质证书有效期延期至 2023

年 12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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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安井巷公司驻黄金洞矿业项目部成立于2023年 6月1日，

现有从业人员 330 余人。项目部主要负责人为文永超（项目经理），

安全生产部部长为李亮，注册安全工程师为周俊文，专业技术人

员有黄有兴（电气）、宁子文（地质）、饶名敏（测量）、刘易

城（采矿），安全管理人员有周立军、覃江陵、李永兴。文永超、

李亮、周立军、覃江陵、李永兴等 5 人均持有合法有效的《安全

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》。

二、承包合同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情况

2022 年 12 月 29 日，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（发包

方，甲方）与湖南昌安井巷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承包方，乙方）

签订了《采掘工程承包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采掘工程-黄金洞

2023-1），合同约定：甲方将黄金洞井下采掘工程发包给乙方，

合同有效期为 2022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8 日。

双方同时签订了《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》（协

议编号：采掘工程-黄金洞安 2023-01），协议明确了双方安全

生产方面的权利、义务、责任。

协议明确甲方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：建立、健全安全生产责任

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改善安全生产条件，落实各项安全技术

措施要求；对乙方的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；负责对乙方现场安

全生产进行监督检查并督促整改落实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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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明确乙方安全生产管理责任：在甲方的监督指导下对项

目部管辖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，接受甲方的指导和监督，

遵守甲方制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加强现场及

作业场所的安全管理，坚持开展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，并对发现

的隐患及时处理，对作业中存在的事故隐患要明确告知从业人员，

落实各项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保证安全生产；教育本单位

员工自觉遵章守纪，不得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；接受甲方组织的

安全生产培训和指导，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

保证从业人员掌握必须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操作技能等。

三、安全管理情况

（一）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
黄金洞矿业制定了《安全生产责任制》、《安全检查制度》、

《人员出入井管理制度》、《领导带班下井管理制度》、《隐患

排查治理制度》、《提升运输安全管理制度》、《电机车工安全

操作规程》、《员工安全生产违章积分考核管理办法》等，各项

安全规章制度比较健全，但对井下电机车的安全管理存在不到位；

对外包施工单位昌安井巷公司驻黄金洞矿业项目部的安全生产

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存在不到位；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

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、监督和教育从业人

员遵章守纪存在不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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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湖南昌安井巷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昌安井巷公司驻黄金洞矿业项目部制定了《设备设施安全管

理制度》、《班组安全管理办法》、《安全检查制度》、《安全

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》、《电机车工安全操作规程》等安全生产管

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但在从业人员遵章守纪方面监督、执行不到

位，未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（应

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

安全操作规程）的要求，事故发生当天未及时发现和制止马晓违

章驾驶井下电机车。

四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3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13 时 40 分，单炮明（昌安井巷公

司班组长）和马晓（昌安井巷公司出砂工）乘坐猴车下井，约

14 时 30 分到达杨山庄金矿-180 中段东底板作业面作业，当天的

工作任务是整平巷道、清理水沟、清理浮石。至晚上 22 时 40 分

左右，当班工作完成，单炮明和马晓步行到达-180 中段候车室，

准备乘坐猴车升井。此时马晓发现自己忘记携带随身挎包，随即

返回作业面取包，同时单炮明在候车室等马晓取包返回后一起坐

猴车升井。单炮明在候车室等了约 30 分钟还未见马晓返回，便

返回东底板作业面寻找马晓。大约 10 分钟后，单炮明走到-1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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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段东底板岔道口时，看到矿车停在岔道口处，单炮明呼叫马晓

未听到应答，随后在 23 时 20 分左右，单炮明看到马晓倒在第二

节矿桶的边上，此时第二节矿桶已经跳桶（脱轨），但未侧翻。

单炮明发现电机车的受电弓与电线是接触的，先将受电弓断开并

牢固固定后，从矿车边走到马晓处，看到马晓右侧卧姿势倒地，

矿帽还戴在头上，附近地面未见有明显血迹。

图 1：事故现场示意简图（杨山庄金矿-180 中段东底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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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：事故现场局部放大示意图（-180 中段东底板岔道口处）

图 3：杨山庄金矿-180 中段东底板岔道口处（事发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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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救援情况

单炮明边呼喊边摇动马晓身体，马晓无任何反应，用手探其

鼻息，也未见呼吸特征。单炮明迅速跑到-180 中段东底板候车

室，约 23 时 30 分在候车室用固定电话向井口值班室报告井下情

况，正在井口值班室的二工区工区长吴兴家接到电话后，在前往

事发地途中向机电副矿长刘文明报告，然后迅速坐猴车前往事发

地，大约 40 分钟后，吴兴家和单炮明在-180 中段东底板候车室

汇合并前往事发现场。约 17 日零时 20 分，两人到达事故现场后，

先拆除了电机车与矿桶的连接插销，将电机车、第一节矿桶先后

往前推行 1 个矿桶的位置，然后将第二节矿桶复位入轨，再合力

将马晓抬至-180 中段东底板巷道空旷处。吴兴家随即对马晓进

行了初步的急救，同时安全副矿长李雪宜、机电副矿长刘文明、

设备组组长李锤等人陆续到达现场，17 日零时 25 分左右，井下

救援现场确认马晓已无呼吸和脉搏，随即现场救援人员将马晓放

在矿桶中经 7#斜井、5#斜井和 2#斜井运输升井，17 日凌晨 2 时

36 分左右马晓被救援出井，升井后救护车已经在井口等待，随

车急救医生对马晓进行检查后，判断马晓腹部有伤，接着经过对

马晓生命体征的进一步检查确认后，医生于 17 日 2 时 40 分左右

宣布马晓已无生命体征。然后通过救护车将马晓送往平江县第二

殡仪馆。

16 日 23 时 20 分，同班班组长单炮明（昌安井巷公司）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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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马晓（昌安井巷公司）出事后，立即赶往候车室，约 23 时 30

分用固定电话向井口值班室报告了事故情况；二工区（事发工区）

工区长吴兴家（黄金洞矿业）接到电话后，在前往事发地途中向

金矿机电副矿长刘文明报告了事故，同时向昌安公司安全生产部

长李亮通报了事故；得知事故后，刘文明马上打电话向矿长胡亚

平和安全副矿长李雪宜报告了事故，李亮马上打电话向项目部项

目经理文永超、黄金洞矿业安环总监李佳盛报告了事故。23 时

35 分左右，矿长胡亚平向黄金洞矿业安全副总经理曹艳武报告

了事故，并同时向平江县第二人民医院 120 急救中心联系救护车。

23 时 40 分左右，副总经理曹艳武打电话向总经理石泽华报告事

故情况，石泽华指示安环部按要求迅速向主管部门和集团公司报

告事故。随后，安环总监李佳盛根据总经理石泽华指示立即打电

话向市、县应急管理部门和集团公司报告了事故情况。

五、事故原因和性质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杨山庄金矿-180 中段作业人员马晓未经培训，违章驾驶电

机车导致牵引的矿桶跳轨，又在电机车未拉手刹、档位未归零、

受电弓断开措施不牢靠的情况下违章进行矿桶复位操作，致使电

机车受电弓反弹接触架空线启动运行，导致其被突然启动的电机

车牵引的矿桶撞到并挤压，造成事故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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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
对井下电机车的安全管理存在不到位，未采取有效措施防范

非驾驶员违章驾驶电机车；对昌安井巷公司驻黄金洞矿业项目部

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存在不足，针对项目部从业人员

违章驾驶电机车的行为，未及时督促整改到位；教育和督促从业

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存在

不到位，未杜绝井下从业人员违章驾驶电机车的行为；及时发现

和制止从业人员的违章作业行为存在不到位，缺乏发现从业人员

违章驾驶电机车的有效技术手段。

2.湖南昌安井巷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

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马晓不了解驾驶电机车和操作矿

桶复位的安全风险，安全意识淡薄，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

就进行相应作业；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

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马晓违章驾驶电机车，又在电机

车未拉手刹、档位未归零、受电弓断开措施不牢靠的情况下违章

进行矿桶复位操作；未及时发现和制止从业人员的违章作业行为，

缺乏发现从业人员违章驾驶电机车的有效技术手段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经调查分析认定：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“10·16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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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伤害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六、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根据事故原因分析和事故责任认定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党

纪政务规定，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提出如下处理建议：

（一）建议免予责任追究人员

1、马晓，男，社会自然人，昌安井巷公司驻黄金洞矿业项

目部员工。马晓自我安全意识淡薄，在未经培训的情况下，违章

驾驶电机车导致牵引的矿桶跳轨，又在电机车未拉手刹、档位未

归零、受电弓断开措施不牢靠的情况下违章进行矿桶复位操作，

致使电机车受电弓反弹接触架空线启动运行，导致其被突然启动

的电机车牵引的矿桶撞到并挤压，导致事故发生，马晓对事故的

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，不予责任追究。

（二）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

1、单炮明，男，社会自然人，昌安井巷公司驻黄金洞矿业

项目部当班班组长兼风钻工。作为当班班组长，履行岗位职责不

力，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

和安全操作规程；未及时发现和制止从业人员的违章作业行为。

单炮明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，建议由昌安井巷公司根据企

业内部规定给予其相应处理。

2、吴兴家，男，中共党员，黄金洞矿业杨山庄金矿工区长。

作为杨山庄金矿二工区（事发工区）的工区长，安全生产履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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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位，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

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；未及时发现和制止从业人员的违章作业行为。

吴兴家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，建议由黄金洞矿业根据企业

内部规定给予其相应处理。

3、李亮，男，社会自然人，昌安井巷公司驻黄金洞矿业项

目部安全生产部长兼安全员和当班带班领导。作为项目部安全生

产部长兼安全员和当班带班领导，安全生产履职不到位，未督促、

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李亮

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建议由昌安井巷公司根据企业内部

规定给予其相应处理。

4、李雪宜，男，中共党员，黄金洞矿业杨山庄金矿安全副

矿长。作为杨山庄金矿安全副矿长，安全生产履职不到位，未督

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李雪宜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建议由黄金洞矿业根据企业

内部规定给予其相应处理。

5、刘文明，男，中共党员，黄金洞矿业杨山庄金矿机电副

矿长。作为杨山庄金矿机电副矿长，安全生产履职不到位，未督

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发现金矿井下电机车安全

管理存在不到位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刘文明对事故的发生

负有领导责任，建议由黄金洞矿业根据企业内部规定给予其相应

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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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胡亚平，男，中共党员，黄金洞矿业杨山庄金矿矿长。

作为杨山庄金矿矿长，安全生产履职不到位，在教育和督促从业

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方面

存在不到位。胡亚平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建议由黄金洞

矿业根据企业内部规定给予其相应处理。

7、文永超，男，社会自然人，昌安井巷公司驻黄金洞矿业

项目部项目经理。文永超作为项目部主要负责人，在实施本单位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

作方面存在不到位。文永超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建议由

平江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

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。

8、李佳盛，男，中共党员，黄金洞矿业安环总监。作为黄

金洞矿业安环总监，督促昌安井巷公司驻黄金洞矿业项目部落实

安全生产责任不力。李佳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建议由

黄金洞矿业根据企业内部规定给予其相应处理。

9、曹艳武，男，中共党员，黄金洞矿业副总经理。作为黄

金洞矿业分管安全的副总经理，督促昌安井巷公司驻黄金洞矿业

项目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不力。曹艳武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

任，建议由黄金洞矿业根据企业内部规定给予其相应处理。

10、石泽华，男，中共党员，黄金洞矿业总经理。石泽华作

为黄金洞矿业总经理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力，在督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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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等方面

存在不到位。石泽华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建议由平江县

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

项的规定，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。

（三）对相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1.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
对昌安井巷公司驻黄金洞矿业项目部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

协调、管理存在不到位；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存在不到位。建议由平江县应

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对其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

处罚。

2.湖南昌安井巷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

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；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

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。建议由平江县应急

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（一）

项的规定，对其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七、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

（一）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
应吸取本起事故的深刻教训，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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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，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做到如下要求：（1）进一步完

善公司井下电机车安全管理措施，防范从业人员违章驾驶电机车。

（2）加强对外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调、管理。（3）教

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

操作规程。（4）加强安全生产的督促检查，及时发现和制止从

业人员的违章作业行为。

（二）湖南昌安井巷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应吸取本起事故的深刻教训，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，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做到如下要求：（1）加强对从

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

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。（2）教育

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

作规程。（3）加强安全生产的督促检查，及时发现和制止从业

人员的违章作业行为。

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
“10·16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

2023 年 12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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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表

（一）伤亡人员表

姓名 性别 籍贯 年龄 工种 伤害程度

马晓 男 湖南平江 38 出砂工 死亡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

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

1 赔偿金额 117 万元

2 事故救援 0.2 万元

3 其他费用 0.4 万元

合计 117.6 万元


